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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

小板关注函【2018】第 248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管人员高度重视，公司组织法务、财务及内审人

员组成专门工作小组进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核查：对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

动人、时任董事、监事、高管的内部逐一问询及查证、对公司的决定、决策文件、

信息披露文件及公司相关工作记录、公司资金流水凭证进行核查。公司对关注函

所涉问题进行了说明和回复，现公告如下： 

问题 1：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对文章所述内容知情，你公司是否决定或参与上述交易决策，你公司是否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回复说明： 

凤形股份自 2015 年 6 月登陆 A 股中小板以后，一直未利用上市公司平台从

事过资本运作的事宜。为了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的资本平台优势，加快公司的发展

步伐，经公司 2015年 12月 8日召开的第三届 2015年第八次董事会选举和聘任，

陈维新当选为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全权负责公司的资本运作业务。陈维新当

选后，即着手组建公司资本运作的新团队并开始谋划相关的资本运作事项。2017

年 4 月 7 日，陈维新将公司原董事会秘书王振来调离了董秘岗位同时推荐邓明担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邓明

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董事会于是选聘了资本运作经验相对丰富的邓明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其他具体业务人员，重新组建了公司的资本运作团队，并在国内资本市场的前沿

地带上海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并着手运作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收购无锡雄伟精工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伟精工”）的相关事宜，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收购雄伟精

工项目的具体工作内容及不涉及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处置、重大投资、重大资金

使用等方面的具体工作细节及安排均由陈维新及邓明组建的业务团队具体负责，

业务团队直接向陈维新和邓明直接汇报工作，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仅

仅是从决策程序上审议职权范围内的相关重大事项，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时任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并不过问或参与。 

针对《华北第一操盘手操盘路径曝光，凤形股份股价“雪崩”内幕起底》一文

内容，公司工作小组特地向文章所述当事人陈维新和邓明了解情况。陈维新及邓

明陈述：其对文章部分内容知情。包括：上述二人为保障公司非公开发行事宜与

文章中涉及的张某某、李某某进行沟通接触；与张某某、李某某之间存在资金往

来，上述资金往来为陈维新分四次借给了张某某、李某某人民币 9600 万元，该

笔资金的来源系陈维新向其个人朋友处借款 8000 万元，自有资金 1600 万元。但

二人认为文章中所述的“指使两名操盘手拉升股价”、“涉嫌通过关联人账户进行

操作”、“动用配资公司配资操作的具体融资、操作过程及操作结果情况”存在明

显的误导性和与事实情况背离的情形，陈维新及邓明对该等事项的具体情况并不

知情。此外，上述二人认为，作为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自始至终

二人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均以为保障非公开发行顺利实施的市场化、合法化原

则为出发点。在运作公司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收购雄伟精工项目过程中，未曾因上

述事项动用过公司任何资金、未以公司名义与相关二级市场人士建立过任何合作

关系、不存在任何关联账户的相关情形，从未涉及企图操纵证券市场、谋取不当

利益的行为。 

经公司工作小组核查，就文章所述内容，陈维新及邓明团队未向公司主要股

东（包括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会、监事会、其他时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有过任何的口头、书面汇报和提案，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

会也未曾决定或参与过文章所述交易决策，公司就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收购雄伟精

工项目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相关规定进行了相应的决策

和信息披露，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综上，公司认为，除陈维新和邓明外，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时

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文章所述内容在事发当时并不知情（目前对文章

全部内容仍无法确定是否属实），公司未曾决定或参与上述交易决策，公司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问题 2：在上述文章所述事件发生期间，你公司是否存在非正常的资金流出，

是否直接或间接为上述交易提供资金。 

回复说明： 

经公司工作小组核查上述文章所述事件发生期间公司万元以上的资金流水

凭证、公司的财务资料和年报底稿并访谈财务负责人、出纳等人员和公司的审计

机构，在上述文章所述事件发生期间，公司的资金流出正常，用于公司正常的生

产经营，不存在非正常的资金流出，公司资金不存在流向文章所述人员账户的情

况，公司未曾直接或间接为上述交易提供任何资金。 

问题 3：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说明： 

经核查，公司认为，公司前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的运作均由陈维新和邓明

负责，二人因运作重大项目心切，加之对资本市场运作方式的规范性、风险性意

识不足，导致自身承担了较高的风险，加之不及时向公司汇报，盲目决策，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至事后

才逐步了解事实的过程及真相。对此，二人必须承担不可推诿的相关责任。邓明

已于 2018 年 3 月向董事会提交了辞呈，公司管理层亦建议陈维新暂停职务，拟

近期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处理方案。 

为保障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公司将督促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和

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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